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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政策性复工复产企业疫情

防控综合保险方案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相关部委有关精神，
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《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服务配合做

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及厦门市

政府印发《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加快推动建设项

目有序开复工若干措施》相关文件，现推出厦门市复工复产

企业疫情防控综合保险试行方案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方案适用于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：

1.企业注册地址及营业场所地址为厦门行政辖区范围

内；

2.符合厦门市政府规定复工条件。

二、保险责任和承保条件

1.在保险期间内，因下列原因导致营业中断或受到干扰，

由此产生的赔偿期间内的维持费用损失，保险人按照本保险

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： 1）在本保险合同载明的被保险人营

业场所内雇员被确诊患法定传染病（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）

或与患法定传染病（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）者接触，政府主

管部门命令该营业场所全部封闭或隔离；2）在本保险合同

载明的被保险人营业场所周边区域有人员被确诊患法定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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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病（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）或与患法定传染病（含新型冠

状病毒肺炎）者接触，政府主管部门命令被保险人的营业场

所全部封闭或隔离。

2.赔偿方式：每天维持费用赔偿标准载明于合同，赔偿

金额=赔偿标准 ×（封闭或隔离的天数-免赔期），最高不

超过保险合同中载明的总赔偿限额。

注：企业封闭或隔离的天数是自企业员工确诊新型冠状

病毒肺炎或与确诊患者接触导致当地政府通知企业封闭或

隔离的天数，但最多以 30 天为限。

企业因为疫情导致停工停产的，可及时向投保保险公司

申报，保险公司将按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及赔偿限额予

以赔付。

营业场所指被保险人直接用于自身生产经营和管理的

相对独立的营业场所，如被保险人涉及多个独立营业场所的，

以某一独立营业场所（如单独整栋建筑或独立厂区、独立车

间）发生约定事故作为赔付的基础，以政府主管部门认定隔

离封闭为准。

3.赔偿限额及保费分为五档（具体详见下表），由投保

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及需求自行选择相应的方案投保。

4.保险责任期限为六个月。在保险责任期限内，投保人

和保险人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、任何方式解除本保险。

5.如发生财产基本险项下保险事故所致的财产损失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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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保险金额与财产实际价值的比例计算赔付。

以下方案考虑合规性设计，为简易套餐式投保，无论之

前是否有投保财产险，都可以直接选取下表套餐之一直接投

保，简便易行。

分档 企业类别
维持费用赔偿

元/天

维持费用

限额

财产险

保额
总限额 保费（元）

1 小微企业 3,500.00 10 万 1 万 10 万 210.00

2 纳税 100 万-300 万 15,000.00 40 万 50 万 50 万 1,500.00

3 纳税 300 万-500 万 30,000.00 80 万 100 万 100 万 3,000.00

4 纳税 500 万-1000 万 50,000.00 150 万 200 万 200 万 5,500.00

5 纳税 1000 万以上 100,000.00 300 万 500 万 500 万 12,000.00

三、投保流程

1.企业根据自身上年度纳税额度、经营规模及保障需求，

可在上述方案中选择确定投保的方案，并缴交相应保费，保

障自保险公司出具保险凭证之日起生效。

2.投保企业可采取以下方式投保：

（1）厦门各财产保险公司柜台办理；

（2）拨打各财产保险公司客服电话或咨询保险客户经

理，根据引导办理相关手续。

3.投保厦门复工复产防控综合保险的企业可享受部分

财政补贴，即根据纳税额对应方案档的保费，享受 50%的财

政补贴，投保企业缴纳 50%保费，财政补贴部分由承保公司

统一定期提取保单清单与财政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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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财政补贴应在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15 日期间

投保，在此之后投保由企业全额自费。

4.厦门市主管部门提供 2019 年度纳税额 100 万以上企

业清单及联系方式，以便保险公司核对投保企业实际可享受

的财政补贴范围及金额。

四、赔付

以天数计算赔款，一经确认见索即付，可线上远程赔付。


